
提摩太前書 第五章 17-25

17.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，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，更當如此。
18.因為經上說：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，不可籠住他的嘴；又說：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。
19.控告長老的呈子，非有兩三個見證就不要收。
20.犯罪的人，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，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怕。
21.我在神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：要遵守這些話，不可存成見，行事也不可
有偏心。
22.給人行按手的禮，不可急促；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，要保守自己清潔。
23.因你胃口不清，屢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點酒。
24.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，如同先到審判案前；有些人的罪是隨後跟了去的。
25.這樣，善行也有明顯的，那不明顯的也不能隱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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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恩典中建立公義

在真理中活出聖潔

一、引言：教會不是普通群體

教會是什麼？

不是一個社團，也不是一個組織，乃是「神的家」（提前3:15）。

因此，教會裡需要：愛與恩典, 也需要真理與秩序

這段經文的核心：如何在教會中對待領袖、處理問題，並活出敬畏神的
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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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段（17–18節）尊榮忠心服事的人——屬靈的次序

「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，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…」

✦  「善於管理」的含義-原文有「治理良好、站立得穩」的意思，指的是：在真理上
站立、在生命上有見證、在帶領上有果效

 特別強調：「勞苦傳道教導人的」「勞苦」代表：不是輕鬆的，而是付代價的服事

✦  「加倍敬奉」的深層意義 :不只是禮貌、尊重，也包括實際支持（時間、金錢、
禱告）

✦  聖經整體見證

保羅引用：《申命記》25:4  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，不可籠住他的嘴。
 工作的牛不可被限制——象徵供應

《路加福音》10:7 …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…

 這顯示：屬靈服事也是「工作」，值得被尊重與供應。

一個健康的教會，一定有「尊榮文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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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段（19–21節）公義與聖潔——處理罪的原則

✦  第19節：不輕易受理指控 「非有兩三個見證就不要收。」背景：領袖容易被攻擊

對照舊約：真理必須建立在見證上 《申命記》19:15   ：人無論犯什麼罪，作什麼惡，不可憑一個
人的口作見證，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。

 原則：保護領袖，也避免教會混亂

✦  第20節：公開責備的必要 -「犯罪的人，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」  這裡不是指所有錯誤，而是明
顯的罪，持續不悔改

 目的有三：挽回犯罪者、警戒群體、保守教會聖潔

對照新約：教會紀律的原則《馬太福音》18章 15-17 ：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著只有
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，指出他的錯來。他若聽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聽，你就另外
帶一兩個人同去，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，句句都可定準。若是不聽他們，就告訴教會；
若是不聽教會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。

挽回時要溫柔《加拉太書》6:1 ：弟兄們，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，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
心把他挽回過來；

✦  第21節：不可偏心 -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命令：不因關係、不因地位、不因情感，只按真理判
斷

 沒有公義的愛，是縱容；沒有愛的公義，是傷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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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恩典中建立公義

在真理中活出聖潔

第三段（22節）

教會領袖設立——慢一點，才穩一點  「不可急促…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份。」

✦ 1.為什麼不能急？

因為：人的生命需要時間顯明，品格比恩賜更重要

今天很多問題來自：「還沒看清人，就先給他位置。」、位置給得太快，生命看得太慢。」

✦ 2. 「在別人的罪上有份」

 意思是：如果錯誤按立牧師，這人的失敗，按立的人也有責任

 對照：《提摩太前書》3章 領袖資格：重點是品格

✦ 屬靈原則（很重要）

 神看重：

• 生命 → 勝過能力

• 品格 → 勝過恩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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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第四段（23節）

屬靈與生活的平衡

這節看似「插入」，其實很有牧養溫度。

✦ 提摩太的情況胃不好，常生病，可能過度節制或壓力大

✦ 保羅的提醒「稍微用點酒」

代表：合理照顧身體，不走極端

神關心的不只是你的靈，也包括你的身體。

哥林多前書 6:19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？這聖靈是從神而
來，住在你們裡頭的；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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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第五段（24–25節）最終顯明——活在神面前

✦1️⃣ 罪的兩種狀態明顯的（立刻看見）和隱藏的（之後顯明）

✦2️⃣ 善行也是如此

有些人：當下不被看見，但神記念

希伯來書 6:10因為神並非不公義，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你們為他名所顯
的愛心，就是先前伺候聖徒，如今還是伺候。

 神不忘記人的愛心與服事

傳道書 12:14因為人所做的事，連一切隱藏的事，無論是善是惡，神都必
審問。

✦屬靈提醒

不要因為惡人暫時得勢而灰心、善行沒被看見而放棄，

因為，神的時間表永遠準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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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

這段經文讓我們看見三個層面：

1. 對領袖——尊榮與謹慎 尊重他們，也按真理看待他們

2. 對教會——公義與聖潔 不偏心、不妥協

3. 對自己——敬畏與真實  活在神面前，而不是人面前

操練

1.學習尊榮 為牧者禱告，而不是批評

2. 保守純正 對罪敏感，不合理化

3.活在光中 無論人看不看見，都忠心

教會的健康，不在於人多，而在於是否活在神的真理與聖潔中。



思考題：

一、關於「尊榮與態度」（5:17-18）

保羅提醒教會要尊重、支持那些忠心服事、勞苦教導的長老。在今天的教會生活中，我们對屬

靈領袖（牧者、帶領者）的態度如何？是常常尊重、感恩與代禱，還是容易批評、忽略他們的

付出？

二、關於「教會公義與處事原則」（5:19–21）

保羅強調：處理問題時要有見證、不偏心、按真理行事。真正的愛，不是包庇，而是帶著愛心

持守真理。當教會或團隊中出現問題時，我们是憑感情、關係做判斷，還是願意按真理、公義

來面對？我们是否會因為：關係好就偏袒 、地位高就放鬆標準 、或怕衝突而選擇沉默 ？

三、關於「聖潔與真實生命」（5:24-25）

經文提到人的罪與善行，有些是明顯的，有些是隱藏的，但最終都會被顯明。在沒有人看見的

時候，我们的生命是否仍然敬畏神、活在祂面前？還是只在人前維持一個「看起來屬靈」的樣

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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